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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           新北市教申（六）字第 109005號 

申訴人：○○○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服務學校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職業學校教師 

 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職業學校 

申訴事由：107年度成績考核事件 

 

本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申訴有理由。 

原措施學校應秉本評議書之意旨，於文到兩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置。 

 

事實 

一、 申訴人任教於○○○○○職業學校（下稱○○○○或原措施學校）擔任專

任體育老師兼導師，於 108年○月○日收到原措施學校 107學年度成績考

核四條二款之通知書；申訴人不服，旋於 108年○月○日向新北市政府雲

端櫃檯市長信箱提出陳情，嗣再於 109年○月○日寄達申訴書至教育部，

經該部於○年○月○日以○○○（○）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轉

至本會辦理。案經本會審查後，以申訴人申訴逾期，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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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5 條第 2 款為不受理之決定。嗣申訴人復向教育部

中央教師再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再申訴，經該會撤銷本會評議決定，本會

再另為評議。基於前次評議僅就申訴逾期審理，不及於實體事項，合先敘

明。 

二、 申訴人申訴意旨略以： 

(一) 依據本校教職員細則第四條二款，如有疑義，得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三

十日内詳敘理由、檢同有關證明文件申請復審。本校考核是以各處室積

分，各處室加總合計以後列入評比。可是經過校長口頭證實，此次考核

並沒有依規定辦理。收到考核通知當下即提出復審要求，可是行政單位

種種拖延，說詞反覆延宕至今。申訴人於○○○學年度職務上協助活

動，嘉獎至少有四支以上，無曠職，無記過，無不良出缺勤紀錄。申訴

人被告知的說詞都是某位主任個人的觀點，有失公允。 

(二) 希望獲得之補救：應依照學校既定辦法，各處室積分表加總覆核，使申

訴人有機會陳明各樣指控孰是孰非；督促行政單位能依法行政，而不是

依個人喜惡而行為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答辯陳述略以： 

1、 本案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情形： 

(1) 教師年終考核依各單位評擬，符合第 4 條第 2 款者，依個案逐一由

其他單位及委員補充說明後，付諸討論表決。 

(2) 申訴人因嘉獎後擬晉升為四條一款：主席不參與投票，由 9 位委員

投票，3位贊成，6位不贊成，故維持四條二款。 

2、 當事人之通知： 

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後○年○月○日送交校長覆核。○年○月○日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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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同意委員會之決議，108 年○月○日製發成績考核通知書後，親送

由當事人親自簽名領收。 

3、 具體處理之理由 

(1) 審議教師年終考核是由委員審查各單位評擬給予之個人工作成績、

勤惰資料、品德生活紀錄、獎懲紀錄及其他應行考核事項等進行初

核。申訴人之工作成績考列為四條二款，會議委員亦知悉加計嘉獎

次數後得晉升為四條一款，惟對該案進行說明及討論後，付諸表決，

決議仍維持四條二款。 

(2) 考核通知書依本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5條之規定辦理，教師成績

考核經核定後，以書面通知受考核教師，並附記不服者提起救濟之

方法、期間及受理單位。考核通知書備註欄明載：「受考人員對於考

核考列結果如有異議，得於收到考核通知書三十日提出確實證明或

理由，向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。」 

        

理由 

一、 本案所涉相關法令規定如下，教師法第 42條第 1項：「教師對學校或主管

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其權益者，得向各級教師

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」同條第 3項授權訂定之教師申訴評

議委員會組織及評準則（下稱評議準則）第 3 條：「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

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提起申訴、

再申訴。」、評議準則第 12條第 1、2項：「申訴之提起，應於收受或知悉

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；再申訴應於申訴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

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。前項期間，以受理之申評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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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。申訴人誤向應受理之申評會以外之機關或學校提起申訴者，以該機關

或學校收受之日，視為提起申訴之日。」同準則第 30 條第 1、2 項：「申

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施者，並應於評

議書主文中載明。前項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、原申訴評議決定，發回原措

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另為措施，或發回原申評會另為評議決定時，應指定

相當期間命其為之。」，又私立學校法第 51 條第 1 項：「學校法人及所設

私立學校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，對人事、財務、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監督；

其實施辦法，由教育部定之。」據此條文而訂定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

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 8 條：「學校應就教職員工人事事項，訂

定管理規章及設計作業程序與內部控制點；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：一、聘

僱、敘薪、待遇、福利、保險、退休、資遣及撫卹。二、出勤、差假、訓

練、進修、研究、考核及獎懲。」 

二、 按原措施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2 條明揭：「本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

之成績考核，依本辦法辦理」。同辦法第 9 條：（第 1 項）「成績考核委員

會由委員十一人組成，除掌理教務、學生事務、實習、輔導、人事業務之

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……，（第 2 項）委員每滿

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。（第 3 項）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

數三分之一以上。但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在此

限」。第 10 條：「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時，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

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方得為決議。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、另

予成績考核……，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

意，方得為決議。」。 

三、 卷查，原措施學校○年○月○日召開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，觀其委員全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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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位，男性委員僅 3位（其中男性實習主任於○年○月○日往生後，該職

務由女性實習組長代理至○○○學年度結束），尚不及委員總數 11人的三

分之一；當日固有出席委員 10位、就申訴人因嘉獎後是否晉升一級討論，

由 9位委員投票（主席不參與投票），3位贊成、6位不贊成，故維持四條

二款。然稽此一教師考核委員會之組織，顯有違反原措施學校教師成績考

核辦法第 9條第 3項，男性委員不及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情事，則據此

一不合法組織所為決議，自有瑕疵，原處分無從維持；應由原措施學校治

癒此一瑕疵後，再對申訴人為考核決議。 

四、 末查，本件周折多時，係因申訴人捨原處分末尾備註欄清楚教示之救濟途

徑而不由，迂迴取道先於 108年○月○日向市長信箱陳情，嗣又越過本會

向教育部中央教師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，其間額外耗費多時，殊為不

值，附此說明。 

五、 綜據上述，原處分係由不合法之機關所作成，申訴有理由，應由原措施學

校於本評議書送達後兩個月內，切實遵照該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9條第

3 項調整教師考核委員會組織成員後，對申訴人重為考核；又基於「程序

不備、實體不論」之法理，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其餘主張或陳述，本會在

此毋庸審酌，併此敘明。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有理由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

30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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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2 5 日 

如不服本評議書決定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 

向「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